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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 南 市 司 法 局 

文件 淮 南 市 民 政 局 
淮南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淮法宣办〔2019〕19 号 

 

关于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 

复核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区司法局、民政局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 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

新战略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讲话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加

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和全国法治乡村建设工作会议精

神，加强我市法治乡村建设，进一步巩固各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

区）创建质量，强化动态管理，提升工作成效，根据司法部、省

司法厅通知要求，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法宣办决定对我市国

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进行复核，现就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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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复核对象 

司法部、民政部命名的第一至第七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

（社区）；省司法厅、民政厅命名的第一至第七批安徽省民主法

治示范村（社区）；市司法局、民政局命名的市级民主法治示范

村（社区）（名单详见附件 1、2、3）。 

二、复核时间 

2019 年 8 月 10 日前完成。 

三、复核标准 

1．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复核分别

依照《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考核指导标准》、《安徽省民

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标准》和《安徽省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

动态管理办法》、《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”基本标准》。 

2．自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、安徽省民主法治示

范村（社区）和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称号以来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撤销称号： 

①村委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，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

织的合法权益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。 

②村党组织成员、村委会成员有涉黑涉恶及其他犯罪行为，

被追究刑事责任的。 

③发生重大刑事案件、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环境污

染事故、重大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事故等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、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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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经济损失或重大人身伤亡后果的。 

④因纠纷处理不当引发集体上访事件、越级上访事件或群体

性事件，造成不良影响的。 

⑤在“四民主两公开”制度执行过程中被举报、投诉，经查确

有重大问题的。 

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计划生育、环境保护等被“一票否

决”的。 

⑦其他与创建标准不符且造成不良影响的。 

3．因行政区划调整，原则上按以下方式处置： 

①区划调整后，村（社区）名称没有变化，且无撤销情形的，

保留全国、全省或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称号。 

②区划调整后，村（社区）名称已不存在的，注销全国、全

省或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称号。 

③区划调整到另一个市（县、区）的，由现所属地负责复核

工作。 

四、复核程序 

1．自查。已获得全国、全省或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

称号的村（社区）应按照全国、省级或市级创建标准进行一次自

查，并将自查情况报各县（区）司法局；各县（区）司法局根据

命名单位自查情况，结合日常工作实际、实地考核和征询相关部

门意见等方式进行审查后，形成审查意见，提出保留、撤销、注

销建议名单，报市法宣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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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意见应包括复核标准所有内容及相关印证材料。 

2．初核。县（区）司法局通过书面审核、实地抽查等方式

进行初核。其中，实地检查比例分别为国家级 100%、省级不低

于 50%、市级不低于 10%。经征求民政局等有关部门意见后，

形成初核报告并填报建议保留、撤销及注销全国、全省或全市民

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称号名单汇总表（详见附件 4、5、6），

于 2019 年 8 月 10 日报市法宣办邮箱：hnpfxx@163.com。 

3．复核。8 月中上旬由市司法局、市民政局、市法宣办根

据县（区）司法局的初核意见进行复核，原则上按照不低于命名

总数 10%的比例进行实地抽查，并公布复核结果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1．提高政治站位，确保复核规范有序开展。要把此次复核

工作作为“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的具体举措，作为推进

法治乡村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抓手，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。要

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，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组织好本地

区自查和初核工作，坚持客观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实事求是，注重

工作实际，杜绝形式主义，做到严格程序、规范操作，不扰民，

不增加基层群众负担。 

2．强化动态管理，保障典型示范作用有效发挥。要以此次

复核工作为契机，切实推进本地区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。通过复

核工作，该保留的保留，择优进行推广宣传，发挥其典型示范作

用；该撤销的及时撤销，该注销的及时注销，确保本地区各层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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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建设的质量，防止名不副实，防止成为

“形象工程”，防止成为刻意打造的“盆景”。  

在此次复核审查中，已命名的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存在

被撤销或注销的情形的，由所在县（区）负责逐级报请命名表彰

机关撤销或注销其相应荣誉称号。原被命名的村（社区）被撤销

或注销称号后，不得再对外使用称号名称，奖牌由县（区）司法

局负责收回并保存。 

 

联系人：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  胡瑛坤 

联系电话：2795015 

 

联系人：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科  杨新福 

联系电话：6644681 

 

附件： 

1、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淮南市第一至第七批次名

单 

2、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淮南市第一至第七批次名

单 

3、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第一至第七批次名单 

4、建议保留名单汇总表 

5、建议撤销名单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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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建议注销名单汇总表 

 

 

 

淮南市司法局                   淮南市民政局 

 

 

 

     淮南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5 日 

 



 — 7 — 

附件 1： 

 

淮南市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 
第一至第七批次名单 

（6 个） 

 

淮南市：（6 个） 

凤台县丁集乡张巷村 

潘集区泥河镇中黄村 

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杨家地社区 

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 

田家庵区泉山街道泉山社区 

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大郢村 

 



 — 8 — 

附件 2： 

 

淮南市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 
第一至第七批次名单 

（36 个） 

 

淮南市：（36 个） 

第一批（3 个） 

田家庵区安成镇黑泥村 

凤台县丁集乡张巷村 

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毛集村 

 

第二批（4 个） 

大通区洛河镇金庄村 

谢家集区望峰岗镇永青村 

潘集区泥河镇中黄村 

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杨家地村 

 

第三批（4 个） 

大通区洛河乡洛河村 

潘集区平圩乡平圩村 

八公山区山王镇毕岗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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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桂集乡颜王村 

 

第四批（3 个） 

大通区九龙岗镇曹店村 

潘集区架河乡杨集村 

凤台县杨村乡店集村 

 

第五批（5 个） 

田家庵区安城镇连岗村 

毛集区毛集镇大郢村 

凤台县桂集镇大王村 

潘集区泥河镇后湖村 

谢家集区孤堆乡孤堆村 

 

第六批（5 个） 

田家庵区泉山街道泉山社区 

谢家集区唐山镇平山村 

八公山区凤台经济开发区山赵社区 

潘集区平圩镇谢圩村 

风台县城关镇人民社区 

 

第七批（12 个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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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丰庄镇曹洼村 

寿县大顺镇新集村 

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 

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 

田家庵区洞山街道新村社区 

田家庵区公园街道淮河新城社区 

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 

谢家集区孙庙乡刘庙村 

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 

潘集区潘集镇大庄村 

潘集区架河镇武庙村 

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中心社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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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

淮南市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名单 
（120 个） 

 

寿县  30 个 

寿县小甸镇古楼村 

寿县陶店回族乡陶店回族村 

寿县瓦埠镇上奠村 

寿县众兴镇新店街道 

寿县茶庵镇关岗村 

寿县大顺镇新集村 

寿县丰庄镇曹洼村 

寿县双桥镇南塘村 

寿县板桥镇邹祠村 

寿县迎河镇李台村 

寿县寿春镇红星社区 

寿县寿春镇新民社区 

寿县正阳关镇建设村 

寿县张李乡南场村 

寿县安丰镇石集街道 

寿县安丰镇甲贝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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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隐贤镇隐贤街道 

寿县茶庵镇精神村 

寿县刘岗镇烟店村 

寿县双庙集镇周岗村 

寿县双庙集双庙街道  

寿县小甸镇小甸街道 

寿县小甸镇邵店村 

寿县瓦埠镇瓦埠街道 

寿县堰口镇大光社区 

寿县三觉镇张岗村 

寿县丰庄镇王店村 

寿县陶店回族乡桃园村 

寿县安丰塘镇安丰街道 

寿县迎河镇常圩村 

 

凤台县  25 个 

凤台县城关镇人民社区 

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 

凤台县钱庙乡关庄村 

凤台县钱庙乡钱庙村 

凤台县古店乡古店村 

凤台县顾桥镇王庄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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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台县尚塘乡龙庙村 

凤台县城关镇古城社区 

凤台县城关镇菜市社区 

凤台县城关镇龙潭社区 

凤台县城关镇明珠社区 

凤台县大兴镇武集行政村 

凤台县李冲回族乡李冲行政村 

凤台县尚塘乡郭王行政村 

凤台县朱马店镇利民行政村 

凤台县新集镇胡岗行政村 

凤台县顾桥镇寺西行政村 

凤台县丁集镇瓦岗行政村 

凤台县凤凰镇酒西行政村 

凤台县杨村镇彭庄行政村 

凤台县刘集镇山口行政村 

凤台县钱庙乡高庄行政村 

凤台县古店乡前刘行政村 

凤台县尚塘乡朱庙行政村 

凤台县关店乡竹园行政村 

 

田家庵区 11 个 

田家庵区泉山街道泉山社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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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家庵区舜耕镇舜耕社区 

田家庵区朝阳街道淮橡社区 

田家庵区龙泉街道金岭社区 

田家庵区田东街道皖化社区 

田家庵区新淮街道九龙社区 

田家庵区洞山街道新村社区 

田家庵区龙泉街道南岭社区 

田家庵区史院乡瓦杨村 

田家庵区安成镇下陈社区 

田家庵区公园街道淮河新城社区 

 

大通区  9 个 

大通区洛河镇农场社区 

大通区上窑镇马庙村 

大通区九龙岗镇方岗村 

大通区上窑镇方楼村 

大通区大通街道居南社区 

大通区洛河镇洛河社区 

大通区九龙岗街道夏菜村 

大通区九龙岗街道夏农村 

大通区孔店乡新街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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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家集区  13 个 

谢家集区谢家集街道红轮社区 

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靠山社区 

谢家集区唐山镇平山村 

谢家集区泉山湖社区 

谢家集区望峰岗镇舜峰社区 

谢家集区唐山镇邱岗村 

谢家集区杨公镇胡岗村 

谢家集区孙庙乡刘庙村 

谢家集区孙庙乡新庄村 

谢家集区唐山镇施咀村 

谢家集区唐山镇山口社区 

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选煤社区 

谢家集区李郢孜镇建设社区 

 

八公山区  8 个 

八公山区八公山镇朱岗村 

八公山区李冲乡民族村 

八公山区山王镇山王村 

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 

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小刘庄社区 

八公山区八公山镇钱淮社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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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公山区山王镇林场村 

八公山区土坝孜街道惠民社区 

 

潘集区  18 个 

潘集区架河镇新圩村 

潘集区田集街道杨圩社区 

潘集区高皇镇后集村 

潘集区潘集镇魏圩村 

潘集区古沟回族乡陶郢村 

潘集区架河镇武庙村 

潘集区泥河镇谢街村 

潘集区芦集镇王桥村 

潘集区田集街道李圩社区 

潘集区芦集镇董圩社区 

潘集区平圩镇李桥村 

潘集区夹沟镇林场村 

潘集区潘集镇大庄村 

潘集区古沟回族乡顾圩村 

潘集区古沟回族乡新河村 

潘集区古沟回族乡蔡庙村 

潘集区泥河镇瓦房村 

潘集区高皇镇赵岗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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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集实验区  6 个 

毛集实验区毛集镇魏庙村 

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臧巷村 

毛集实验区焦岗湖镇万岗村 

毛集实验区毛集镇中心社区 

毛集实验区夏集镇姚李村  

毛集实验区毛集镇后拐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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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建议保留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称号 
名单汇总表 

 
           司法局（盖章）  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

序号 村（社区）名称 
命名时间 

（注明命名层级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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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 

建议撤销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名单 
汇总表 

 
           司法局（盖章）  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

序号 村（社区）名称 
命名时间 

（注明命名层级） 
撤销原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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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 

 

建议注销民主法治示范村（社区）名单 
汇总表 

 
          司法局（盖章）  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

序号 村（社区）名称 
命名时间 

（注明命名层级） 
注销原因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


